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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照顧產業成為共享經濟 
 

倪 榮 春 

最近報載，交通部有意鼓勵郵政系統投

入長照領域，希望利用郵局無遠弗屆的郵差

人力，參與長照服務，提供獨居老人訪視問

安、送餐服務等簡易的關懷服務。雖然還有

許多細節尚待進一步討論，不過此一構想，

已凸顯出我國長照人力不足的窘況，以及長

照據點需要綿密布建的需求。 

無獨有偶，內政部日前也拋出，讓替代

役投入長照服務的議題，可見我國長照缺工

的嚴重性。 

這使我想起，民國 91 年時，台灣因大

量傳統產業外移，造成失業率急遽上升，行

政院為搶救失業，核定實施「照顧服務產業

發展方案」，首次將「照顧服務」定位為「產

業」；同年底更發布「非中低收入失能老人

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試辦計

畫」，擴大服務對象，讓非中低收入的一般

戶失能老人，也享有使用居家照顧服務的福

利，期創造就業機會，減緩失業率攀升。雖

然當時因風氣未開，宣導也不力，使得執行

效果不是很理想。但 10 多年後，由於少子

化及老年人口急速上升的緣故，長期照顧的

需求與日俱增，現在已不愁沒有服務使用

者，反倒是照顧人力不足的問題，變成政府

最棘手的難題。 

照顧人力不足，其原因當然有多種，如

工作辛苦、沒有尊嚴等，但無可諱言的，「低

薪」絕對是最主要的原因。 

要解決照服員低薪的問題，以個人多年

的實務心得而言，我建議政府應鼓勵國人多

多組織「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投入長照

產業。讓照顧服務產業，成為一種共享經

濟，才能釜底抽薪，徹底解決「低薪」的難

題。 

目前承辦政府委外居家照顧服務的機

構不外：醫院、護理之家、老人養護中心、

協會、基金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等。其

中只有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照服員，才可

以拿到應得的工價。 

因為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是由一群受

過訓練的照顧服務員組織而成的非營利組

織，每位照服員都是合作社的社員；勞動合

作社係以社員共同經營的方法，透過整體名

義，向外承攬勞務，提供全體社員工作機

會。每位社員之身分除為合作社之勞動力提

供者外，亦是合作社之經營者，必須共同參

與決策，承擔責任。也就是說照服員既是勞

工也是老闆；薪水、福利如何訂定？結餘款

25



合作社專題報導 

26

如何分配？資金如何籌措等等，都由全體社

員透過民主程序討論決定，不會被中間剝

削，所以可以拿到應得的工價。 

就像本社創立至今才 5年，我們服務的

個案數從 0開始，一路成長到現在已有 380

個案；照服員 62 人，居服督導 6 人，社工

1 人，總共 69 人。這樣的經濟規模，由於

沒有中間剝削，所以我們的時薪已從 170→

173→176→178→181 逐步調高到現在的

182 元。如果照服員每天工作 8 小時，一個

月 22 天，就有 176 小時。182 元×176 小時

＝32,032 元，再加上政府自今年 1 月 1 日

起，對凡每月服務時數達 130 小時以上之居

服員，另發給轉場交通費 5,000 元，及專業

證照加給 1,000 元，合計月入就有 38,032

元，怎會低薪呢！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其他居服單位時

薪都是 170 元，而你們卻能發到 182 元？關

鍵就在於，我們是共勞共享的「照顧服務勞

動合作社」，沒有中間剝削，而且財務公開

透明，所以我們的時薪才能這麼高。 

不僅時薪高，我們還有許多福利，如子

女教育補助費、交通補助費、三節禮金、生

日禮金、年終獎金、開發新案獎金、護腰補

助費…等等琳瑯滿目，難怪人家找不到照服

員，我們卻是照服員在外面排隊等著要進

來，而且我們的離職率是「零」！ 

更棒的是，由於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每

一件與社員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都必須經

由民主程序共同討論，作成決議，才能執

行。所以大家目標一致，榮辱與共，向心力

強，服務就會踏實，口碑自然好，這是其他

機構不易複製的優勢。 

曾經有一次，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的照管專員，抽查到我們的案家，剛好我們

的居服員在場服務，照管專員靜靜的看著，

覺得這位居服員動作乾淨俐落，笑容可掬，

與案主互動也很好，於是趨前嘉勉，沒想到

居服員竟回說：我們合作社，每位居服員都

是老闆，現在我們的時薪已高達 182 元，是

全國最高的，所以我們更應該認真服務，把

口碑作出來。照管專員聽到這段話時，整顆

心都酥掉了，不敢置信怎會有這麼好的公

司，這麼好的員工！ 

既然「合作社」是這麼好的經濟制度，

又是最典型的「共享經濟」模式，不解政府

為何不大力推動，尤其是用在長照產業呢？ 

 

 
▲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合照 

 

<作者為屏東縣第一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經

理；前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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